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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(法源) 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落實理論與實務之結合，實施校外實

習，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二條第二項，特訂定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(組織) 

本系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工作，成立「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校外實習委員會」

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 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，由本系專任老師擔任，並遴選召集

委員一人，統籌相關事務。 

第三條 (適用課程) 
適用課程與實習時數依當年度課程基準表相關規定實施。 

如遇特殊情形則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規定辦理。 

第四條(實習機構與合約) 

學生校外實習之實施，由本委員會委員，檢視適合事業單位，由本校與其簽訂「會計

資訊系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」成為實習合作單位，派遣學生前往實習。 

第五條(實習規劃與座談) 

學生實習前本委員會應與實習指導老師，擬定實習計劃，妥善規劃實習相關事宜，並

召開學生實習前座談會，說明實習規範及應注意事項。 

第六條(實習規範) 

實習期間學生應接受實習指導老師指導，並遵守實習單位有關工作規範，違反者，依

本校相關獎懲辦法處理。 

第七條(實習訪視) 

實習期間本委員會定期派員或指派實習指導老師赴實習場所訪視，並作成紀錄，以協

助解決學生適應問題，並檢討改進校外實習制度。 

第八條(實習評量) 

學生成績評量方式: 

一、學生實習成績之評分項目與標準，另訂於本系實習計畫手冊中，由實習機構與實習

指導老師共同評核。 

二、學生每天須按時簽到，出勤情況列入學期成績考查項目，若缺曠時數超過總實習

時數達三分之一以上時，該學期成績以零分計算，「簽到表格」由實習機構於實

習結束後交予本系。 

三、學生每日須填寫「每日工作日誌」，實習結束前應依規定完成「校外實習報告」

兩篇（期中考週一篇，期末考週一篇），由本系輔導老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指導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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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參與本課程之學生必須參加本系所舉辦之實習成果分享會競賽，其成績佔學期成

績之比率由委員會訂定之。 

第九條(實習內容) 

實習課程內容以本校與實習機構所簽訂之實習合約書規範之。 

第十條(課程參考) 

本委員會應將實習單位及學生意見彙整，作為實習課程規劃及教學之參考。 

第十一條(委員及指導老師產生方式) 

本委員會委員由系務會議遴選產生，實習指導老師由系主任指派。 

第十二條(工作轉換與未盡事宜) 

實習學生如遭遇困難或其他變更事項，欲轉換實習機構或中止實習，須經指導老師與

系主任核准後，始可提出，並交由本委員會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規定處理。 

第十三條(實施與修訂) 

本要點經系課程規劃會議及院課程規劃會議審查通過，由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
